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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残规字〔2020〕1 号 

 

 

 

 

各区残联、财政局: 

现将《南京市残疾人基本辅助器具补贴实施办法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           南京市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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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残疾人基本辅助器具补贴实施办法 

 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工作，帮助残疾人

补偿功能，促进残疾人更加便利参与社会生活，实现融合发展，

依据《南京市残疾人保障实施办法》（宁政规字〔2017〕4 号）、

《市政府关于完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宁政规

字〔2019〕3 号）和《江苏省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办法》（苏

残发〔2018〕57 号），参照省内外先进城市相关规定，结合《南

京市贫困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和家庭无障碍环境改造工作实施

方案》（宁残康〔2014〕116 号）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 残疾人基本辅助器具服务对象：指本市户籍、持有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、有辅助器具服务需求的困难残疾人。 

第二条  残疾人基本辅助器具服务内容：需求调查、评估

适配、辅助器具采购、使用指导、政策补贴、业务培训、信息

咨询、技术交流、借用、展示、体验、监督管理等。 

第三条  残疾人基本辅助器具服务原则：遵循便捷高效、

公开公正，坚持保基本、困难优先和促公平、公益性与市场化

服务相结合的原则，为有需求的残疾人提供个性化、便利化的

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。 

第四条  残疾人基本辅助器具服务方式：采用实物配发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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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币补贴两种形式。实物配发是指对符合条件的残疾人配发通

过政府采购的辅助器具实物；货币补贴是指对符合条件的残疾

人自行购买基本型辅助器具实施相应的补贴。各区自行选择辅

具补贴形式。 

 

第二章  补贴目录 

第五条  残疾人基本辅助器具服务补贴目录（下称《补贴

目录》）：根据《江苏省残疾人辅助器具补贴目录》，结合我市实

际，专为符合实物配发和货币补贴的残疾人适配基本辅助器具

服务而制定。《补贴目录》分为 A、B 两类，其中 A 类为假肢矫

形器类、轮椅类、助听器类、儿童助视器类、康复类，需进行

专业适配；B 类为轮椅助行类、光学和电子助视类、盲人生活

类、安全类、其他辅具类，可自行购买。有条件的区可适当增

加辅助器具种类。 

第六条  残疾人基本辅助器具适配应按《补贴目录》明确

规定的辅助器具类型、使用人群、补贴标准、使用年限等要求

执行。有条件的区可扩展内容。 

第七条  残疾人按照自愿的原则申请《补贴目录》中的相

应类别辅助器具，在区残联或其指定的残疾人辅助器具评估适

配机构接受评估，按评估意见配置相应的辅助器具。 

 

第三章  补贴标准 

第八条  残疾人基本辅助器具服务补贴标准（含辅助器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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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和适配评估等服务费用）：A 类按《补贴目录》对应标准，

B 类最高补贴 800 元/人。补贴标准将根据辅助器具市场价格变

动情况适时做相应调整。有条件的区可适当提高补贴标准。 

1、低保户、低保边缘户家庭的残疾人、低收入家庭的残疾

人、14 周岁以下残疾儿童（需三级及以上专业医疗机构诊断证

明及相关检查诊断材料），申请 A 类、B 类辅助器具，在对应补

贴标准内据实给予 100%补贴； 

2、重度残疾人、一户多残、依老养残家庭残疾人、14 周岁

以上在校残疾学生（需出具有效学生证和残疾证），申请 A 类、

B 类辅助器具，在对应补贴标准内据实给予 80%补贴。 

第九条  申请人在同一服务年度内不得同时享受实物配发

和货币补贴。 

第十条  在辅助器具使用年限内不得重复申请。但以下情

况例外：0-14 岁听力残疾儿童可一次性申请左右耳助听器各 1 台，

按 2 件计；两肢残缺的残疾人可一次性申请假肢 2 具，按 2 件计；

装配矫形器的残疾人根据评估结果可一次性申请左右 2 具矫形器，

按 2 件计。对于特殊困难家庭残疾人，由各区自行确定。 

第十一条  因工伤、交通事故等致残的残疾人，享受社会保

障赔付的，不得再享受辅助器具适配补贴。 

 

第四章  服务流程 

第十二条  申请辅助器具服务流程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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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请审核。残疾人本人（联系人或委托人）根据残

疾类别，向户籍所在地街道提交《南京市残疾人基本辅助器具

服务补贴申请审批表》（下称《审批表》），经街道残联审核，报

区残联审批。特殊情况由各区自行确定。 

（二）适配（购买）。审批通过后，申请人按照各区确定的

服务方式选择适配（购买）辅助器具。 

A 类辅助器具，由区、街道残联的辅具适配工程师，或其

委托的辅助器具服务机构提供服务，包括：评估、适配、提供

辅具、指导使用、适应性训练、跟踪回访、档案整理等。 

B 类辅助器具，适配或购买两种方式均可。选择适配的，

服务同 A 类；选择购买的，申请人可在全市正规商店或辅具供

应商处购买，并取得正规购物发票。自行购买辅具发生的质量

问题由购买人和供应商承担。 

（三）补贴（实物）发放。申请人自行购买的，由申请人

本人（联系人或委托人）携带新购置的辅助器具、《审批表》、

正规发票、残疾人证、身份证及复印件和残疾人本人银行卡号，

向街道申请补贴；工作人员为残疾人及新购置的辅助器具拍照

登记（或留下影像资料），按照辅助器具申请审批流程，一般 20 个

工作日内将补贴款汇至申请人银行账户。采用实物发放方式的，由

区、街残联或承接辅助器具服务的机构将辅具送达申请人。 

（四）回访及档案管理。服务完成后，区、街道残联和委

托的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机构负责对服务对象或联系人进行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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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和跟踪服务。实物配发的，在完成辅助器具适配服务后 40 个

工作日内，采用入户、电话、微信、信函等形式进行回访（入户回

访率不低于 50%，其中重度残疾人入户回访率应达到 100%）；货币

补贴的，在补贴款到账后 20 个工作日内，采用电话形式进行回访（回

访率应达到 100%），所有回访情况按规定存档。 

服务方按照“一人一档”的要求，为服务对象建立辅助器

具服务档案一式两份（文字、图片等），档案内容包括申请表、

辅助器具适配评估、适配服务记录、回访服务记录、服务满意

度和辅具适配服务凭证等（具体要求按《南京市肢体功能障碍

辅助器具适配服务规范》执行）。 

 

第五章  经费管理 

第十三条  各级财政应将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补贴经费纳

入同级预算，市、区按照原比例负担。 

第十四条  各区残联商同级财政部门根据相关规定，结合

本区实际，制定辅助器具服务经费使用管理规定等相关制度，

做好项目经费的审核、拨付、使用和绩效管理工作。 

第十五条  各区残联定期（按季度，最长不得超过半年）

与申请人（联系人或委托人）或服务机构据实结算费用。 

 

第六章  监督管理 

第十六条  残疾人基本辅助器具服务工作实行市、区残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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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级管理。 

（一）市残联负责规划全市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工作，制

定辅助器具服务政策，修订《服务目录》，建立相关服务制度。

依托市残疾人康复中心负责全市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的技术指

导，开展全市辅助器具服务考核评估和适配对象的抽查跟踪工

作，组织辅助器具适配技术培训、调研观摩和学术交流活动，

建立辅助器具展示、体验服务中心，督导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

机构开展工作。 

（二）区残联负责本辖区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工作。建立

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工作机制并组织实施，开展残疾人辅助器

具评估和使用指导等服务。依托“残疾人社区康复示范点”等

场所建立的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站，开展辅助器具需求调查、

初级评估、借用租赁、使用指导、服务回访和政策宣传，协助

残疾人申请辅助器具和转介服务等工作。鼓励有条件的社区（村）

建立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站（点）。 

（三）各区应加强辅助器具服务机构的建设和管理，鼓励

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参与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。可通过政府购

买服务方式确定一个及以上辅助器具服务机构，为残疾人提供

辅助器具服务。 

第十七条  市残联会同市财政局对本办法执行情况进行监

督检查。各区残联、财政部门应按职尽责，严格把关，对滥用

职权、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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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绝违法违纪行为发生。 

第十八条  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机构应具备基本条件： 

（一）经有关部门批准或登记备案的法人组织； 

（二）具有开展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工作的场地设施； 

（三）根据服务内容配备相应资质专业人员辅助技术工程

师。 

第十九条  辅助器具服务完成后，辅助器具服务机构应在

规定时日内，将辅助器具服务档案报委托单位。区、街道残联

应在规定时间内组织基层工作人员入户核实，登记适配和使用

信息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和处理。 

第二十条  对冒领辅具、套取财政补贴资金的残疾人，追

回已享受的残疾人辅助器具或补贴资金，三年内不得申请；对

提供虚假评估报告和服务、骗取财政补贴资金的残疾人辅助器

具服务机构，按规定予以处理并纳入企业信用黑名单。 

第二十一条  承接辅助器具服务的机构，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取消服务资格，三年内不得承接相关服务： 

（一）不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开展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服务，

造成使用人伤害的； 

（二）提供辅助器具产品质量不合格，危害使用人生命安

全的； 

（三）未按规定时间实施辅助器具服务且未做任何说明的； 

（四）弄虚作假，骗取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经费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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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不执行《补贴目录》的； 

（六）多次受到残疾人投诉且不整改的； 

（七）其它违规行为。 

第二十二条  对于实物配发的各类辅助器具，残疾人因自

身原因或使用不当造成的损害，由残疾人本人承担责任；因产

品质量问题导致残疾人受到伤害的，由提供服务的单位承担责

任。 

第二十三条  市残联会同市财政局，定期更新公布《服务

目录》。 

第二十四条  各区残联会同财政部门根据本办法制定相关

实施细则。 

 

第七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五条  本办法由市残联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六条  本办法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《南京市

贫困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和家庭无障碍环境改造工作实施方案》

同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1.南京市残疾人基本辅助器具服务补贴目录 

2.南京市残疾人基本辅助器具服务补贴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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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南京市残疾人基本辅助器具服务补贴目录 

类别 辅具类别 
序
号 

品   种 单位 
补贴标准
（元） 

使用年限
（年） 

适用人群 

A 

1.假肢矫形
器类 

1 上肢假肢（前臂） 例 5000 3 肢体残疾 

2 上肢假肢（上臂） 例 9000 3 肢体残疾 

3 小腿假肢 例 5500 3 肢体残疾 

4 大腿假肢 例 9000 3 肢体残疾 

5 成人矫形器 例 1200 1 肢体残疾 

6 儿童矫形器 例 1500 1 肢体残疾 

2.轮椅类 7 儿童轮椅 辆 1200 3 肢体残疾 

3.助听器类 

8 成人助听器（验配式） 台 1500 5 听力残疾 

9 儿童助听器 台 3000 3 听力残疾 

10 儿童人工耳蜗 个 

人工耳蜗配发和手术
费用补贴标准按省相
关政策执行，在中国
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

心网上申请 

听力残疾 

4.儿童助视
器类 

11 儿童低视力矫正眼镜 副 1600 2 视力残疾 

12 儿童台式电子助视器 台 2300 3 视力残疾 

13 
儿童手持式电子助视

器 
台 700 3 视力残疾 

5.康复类 
14 儿童站立架 个 1000 2 肢体残疾 

15 儿童坐姿椅 个 1000 2 肢体残疾 

B  
6.轮椅助行
类 

16 普通轮椅 辆 600 3 肢体残疾 

17 多功能轮椅 辆 800 3 肢体残疾 

18 轮椅坐垫 个 600 1 肢体残疾 

19 儿童助行器 个 300 3 肢体残疾 

20 助行器 个 260 3 肢体残疾 

21  座便器 个 300 3 肢体残疾 

22 座便器助力架 个 400 3 肢体残疾 

23 洗澡椅（凳） 张 250 3 肢体残疾 

24 儿童拐杖 支 200 2 肢体残疾 

25 手杖 支 80 2 肢体残疾 

26 腋拐 支 120 2 肢体残疾 

27 肘拐 支 120 2 肢体残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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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．光学和电
子助视器类 

28 定制眼镜 副 700 2 视力残疾 

29 盲用超声波导航眼镜 副 600 2 视力残疾 

30 眼镜式助视器 台 150 2 视力残疾 

31 放大镜 台 60 2 视力残疾 

32 单筒望远镜 台 80 2 视力残疾 

33 滤光镜 只 100 2 视力残疾 

8.盲人生活
类 

34 盲人听书机 个 600 3 视力残疾 

35 语音盲文电饭锅 个 600 3 视力残疾 

36 语音盲文电压力锅 个 600 3 视力残疾 

37 语音盲文电磁炉 个 400 3 视力残疾 

38 普通盲杖 支 90 1 视力残疾 

39 电子盲杖 支 180 3 视力残疾 

40 盲人学习机 个 360 3 视力残疾 

41 盲人学习套装  个 250 3 视力残疾 

42 盲人手表 个 260 3 视力残疾 

43 无障碍门铃 个 200 3 视力残疾 

44 防溢报警器 个 50 3 视力残疾 

45 
语音报时计时器（闹

钟） 
个 60 3 视力残疾 

46 语音盲文计算器 个 120 3 视力残疾 

9.安全类 47 防走失 GPS 定位器 个 300 3 
精神、智
力残疾 

10.其他辅
具类 

48 闪光电水壶 个 260 3 听力残疾 

49 门铃（震动、闪光） 个 260 3 听力残疾 

50 言语训练卡片 个 600 1 言语残疾 

51 有声画板 个 120 3 言语残疾 

52 语音发声器 个 200 3 言语残疾 

53 减压辅具 个 200 3 精神残疾 

54 助食餐具 个 60 2 肢体残疾 

55 护理床 张 800 6 肢体残疾 

56 护理床垫 张 400 1 肢体残疾 

57 床边护理桌 个 800 6 肢体残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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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南京市残疾人基本辅助器具服务补贴申请表 

          区               乡镇（街道）       村（社区）    组 

申

请

人

基

本

情

况 

姓    名  性 别  出生年月  文化程度  

身份证号  残疾证号  

家庭住址  联系电话  

联系人  与残疾人关系  联系电话  

残疾类别

与等级 

类别： □视力     □听力    □肢体     □智力   □精神   □多重 

等级： □一级     □二级    □三级     □四级 

申请人 

状况 
□低保   □低收入  □16 周岁以下   □学生  □无业无固定收入    

审

核

评

估 

申请补贴

种类 

□基本型（无需评估） 

 

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街道初审：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估人： 

      评估机构盖章： 

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
    审批人： 

    县（市、区）盖 章： 

  年   月  日 

辅

具 

适

配 

适配辅具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适配辅具价格： 补贴费用： 自费用费： 

适配机构盖章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残疾人（联系人）签字： 
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 


